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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印发广东省
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使用

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餐饮场所可燃

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使用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建城〔2022〕

18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餐饮场所可燃

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使用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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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佛山市燃气行业协会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14日印发


	



